湛农通〔2018〕475号
关于印发《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第四季度
安全生产攻坚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县（市、区）农业局（农业事务管理局）、农机局（总站）、局直属单位：
根据《湛江市安全生产委员会关于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决策部署 坚决打好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攻坚战的通知》（湛安〔2018〕32号）的文件要求，进一步加强农业安全生产工作，全面排查农业生产安全隐患，强化安全防控，落实各项安全生产措施，防范发生较大以上安全生产事故，确保我市农业生产持续稳定。现结合我市农业生产实际，制定了《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攻坚实施方案》并印发给你们，请认真抓好落实。
联 系 人：全哲
联系电话：0759-3220131
电子邮箱：zjny0037@126.com
附件：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攻坚实施方案
湛江市农业局
                        2018年10月18日
2018年湛江市农业局第四季度
安全生产攻坚实施方案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委、市政府特别是郑人豪书记和姜建军市长对安全生产工作的重要部署，深刻吸取我市近期事故教训，坚决打好第四季度安全生产隐患整治专项行动攻坚战，有效防范和遏制生产安全事故发生，确保我市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全面完成省、市2018年度安全生产各项目标任务，结合我市农业实际情况，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按照“全面检查、严格执法、彻底整治”的要求，坚持企业自查与政府督查相结合、属地为主与行业督导相结合、全面排查与重点整治相结合、监督检查与严格执法相结合，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紧迫感、使命感和对人民生命财产安全高度负责的精神，以最严的标准、最严的措施、最严的要求抓好安全生产攻坚，正视安全生产严峻形势，克服麻痹思想，持续贯彻落实《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规定》，推动企业全面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及时有效管控安全风险，全力排查治理安全隐患，依法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
二、加强组织领导，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责任
为加强组织领导，成立安全生产攻坚领导小组，由局长陈刘任组长，梁孟明、陈小河、龙锦贤、王拥军、林国栋、吴景强、张锡君等党组成员担任副组长，组成人员有李文养、王国杰、陈玉、马俊、黄增明、黄文彪、朱逢莉、姚霖、钟立喜、吕斌等同志。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应急办），具体负责大检查工作的组织、协调和指导。各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应成立相应的工作领导机构，由主要负责同志亲自抓，进一步加强第四季度安全生产工作的组织领导，压实属地、部门和企业安全生产责任，切实增强做好安全生产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按照“党政同责，一岗双责，齐抓共管，失职追责”和“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的要求，坚决守住安全生产的红线、底线，把省、市安全生产的决策部署和人豪书记、建军市长的指示批示精神贯彻到具体治理攻坚工作的每一个环节中，全力打好第四季度安全生产“攻坚战”，确保我市农业安全生产形势持续稳定。
 三、主要内容
（一）检查农业（农机）主管部门和相关生产单位的制度建设和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的情况，强化农业（农机）生产主体对防范灾害工作的落实和执行；检查安全防控措施是否落实到位，是否存在违规作业、无证上岗等违法行为；以及农业生产应急救援的体系是否健全。
（二）按照构建安全风险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的要求，对农业种殖基地、家庭农场和农业、农机单位施工场所开展安全隐患全面排查整治,掌握其地点、规模、人员、风险级别等情况，明确防灾避险责任人。检查评估农业、农机生产区域内生产、居住用房的安全性，对丘陵山坡上、河塘库区旁的“休闲农业”家庭农场的简易建筑物要逐一排查，重点排查建筑物与危险源的安全距离、建筑点地质稳定性等是否足够，切实消除事故隐患。
（三）贯彻落实《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条例》，狠抓各项安全生产措施落实，整治拖拉机不按规定道路行驶、无牌行驶、无证驾驶、违法载人、超载滥载等严重违法行为，检查农机维修经营单位及农机库房等存在安全隐患的场所，切实消除安全隐患，有效防范和坚决遏制较大以上农机安全事故，维护和促进农机生产安全。
（四）各县（市、区）要以辖区内农药使用风险点风险源为重点，加强对种植业户、种植基地的执法检查，及时发现和处理违法违规使用农药行为。要求种植户严格执行农药购买登记、使用记录、安全间隔期采收制度，严禁超范围、超剂量、超次数使用农药，要切实增强农药使用者的安全自律意识和主体责任意识，坚决杜绝违法使用禁限用剧毒高毒农药行为。通过抓好农药使用指导和督查，彻底查清农药使用风险点、危险源分布情况，严格监督管理，加强剧毒、高毒农药使用风险点监管排查，强化安全风险管控，全面排查事故隐患，严厉打击安全生产领域非法违法行为，依法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农药使用安全事故，确保农药使用安全。
四、工作安排
（一）全面部署，广泛动员，自查自改（10月）
各县（市、区）农业（农机）主管部门要按照市安委会的总体安排和部署，进一步研究细化安全生产攻坚工作的具体方案，明确检查重点、工作分工和人员安排，深入开展自查自改，督促各类企业全面开展风险和隐患排查。
（二）深入检查，严格执法，集中整治（11月）
各级农业（农机）部门要全面开展大检查，扎实推进各项工作，集中治理隐患问题。开展攻坚工作情况和执法处罚、集中整治等情况于12 月28日前报送到我局相应科室及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三）实地督查，统筹推动，巩固提高（12月）
从11月起，我局将对各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开展综合检查，通过突击检查、明查暗访、随机抽查、回头检查、交叉检查等多种方式，加强攻坚工作的督导，确保行动取得实效。安全生产攻坚工作结束后，各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对整治完成的隐患开展“回头看”检查，巩固安全生产攻坚成效。同时，对攻坚工作进行认真总结，研究采取针对性措施解决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并加快推动各项治理工作进度，逐步完善工作长效机制。总结报告于12月28日前报送我局综合行政执法支队。
五、工作要求
（一）加强对攻坚工作的组织领导
各县（市、区）农业（农机）部门和有关单位要强化组织领导，落实人、财、物，精心组织，集中力量和时间强力推进安全生产大检查工作。主要领导对安全生产检查工作直接负责、直接部署、直接带队检查；分管安全生产工作领导具体抓，其他领导按照安全生产“一岗双责”要求，负责分管领域安全生产大检查。市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检查督导，指导下级行业部门组织开展好大检查，确保大检查取得实效。
（二）集中力量攻坚整治重大事故隐患
要把排查治理重大事故隐患作为安全生产攻坚工作的根本目标和主要内容。对重大隐患整治工作实行项目化管理，严格落实挂牌督办制度，明确整改的责任部门、责任人和时限要求，推动企业在治理重大事故隐患方面做到责任、措施、资金、完成期限和应急预案“五落实”，确保发现一个、整治一个、销号一个，力争妥善整治消除一批历史遗留的重大事故隐患。
（三）扎实有序开展攻坚工作
坚持把推动企业落实主体责任作为安全生产攻坚的根本落脚点，督促企业开展安全风险自辨自控、事故隐患自查自治。要进一步强化部门间的协作配合，健全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完善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相衔接的工作机制，增强执法合力。要依法从严查处大检查期间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和安全生产违法案件，严肃追究事故案件单位和当事人的责任，同时依法倒查追究相关监管部门的责任。
公开方式：主动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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